附件2
2020年“展翅计划”实（见）习岗位任务分配表
	序号
	学院
	实习见习岗位（单位：个）
（其中暑期实习岗位）

	1
	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
	20

	2
	地理与旅游学院
	10

	3
	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
	10

	4
	经济管理学院
	30

	5
	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
	10

	6
	教育科学学院
	5

	7
	美术与设计学院
	5

	8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5

	9
	数学与大数据学院
	20

	10
	生命科学学院
	10

	11
	体育学院
	5

	12
	外国语学院
	20

	13
	文学与传媒学院
	20

	14
	旭日广东服装学院
	20

	15
	信息科学技术学院
	20

	16
	音乐学院
	5

	17
	政法学院
	20

	合计
	


备注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所有岗位均要求是在“县（区）级以上党政机关”“事业单位”“大型企业”和“基层一线”等用人单位中开发的高质量岗位，严禁将“三下乡”岗位列入；
2.各学院开发的岗位中，原则上见习岗位不少于10%；
3.开发的岗位允许只与惠州学院学生对接，在岗位信息处标明，并与用人单位沟通即可。
